
新建函〔2019〕41号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九届

三次会议第13号提案答复的函

尹洪祥、李邦奎、白万辉、李家兰、陈勇顺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给予解决古城街道锦秀社区阳光家园小区公厕问题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新平大道全长4.2公里，现能辐射大道的公厕有9座，分别为：樱花园公厕1座、金茂酒店对面公厕1座、体育馆公厕2座、民族广场公厕1座、交警大队公厕1座、溪湖公厕2座、平甸加油站公厕1座，按现代城市的公厕标准设置是每平方公里设置5座公厕，主要街区按500米—800米设置1座公厕，目前，新平大道公厕已完全能满足。2017年我局计划在阳光家园建设1座城市公厕，但由于阳光家园住户各种原因，项目未能落地，鉴于此状况，我局将公厕项目改址到交警大队服务大厅前实施。为此，我局认为阳光家园公厕不宜再实施，原因如下：一是新平大道已有9座公厕能辐射到，已能满足群众需求；二是阳光家园与交警大队公厕距离仅为250米左右，完全能服务到位；三是阳光家园住户多，情况复杂，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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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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